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警務處
國安處持續對違反香港國安法竄逃海外的8名
通緝犯，展開行動打擊他們在港的聯繫人、代
理人及資金鏈。昨日上午，警方在元朗區先後
帶走通緝犯許智峯的外父、外母及大舅到警署
問話，以調查他們是否仍然與許智峯有任何形
式的聯絡或是金錢往來。警方國安處強調，會
繼續就其餘通緝犯的在港聯繫人或代理人展開
調查，深入追究有關人等的罪責。
據了解，警方國安處人員昨日上午突擊搜查

許智峯外父李家林、外母何木群以及大舅（許
妻兄長）李錦標位於元朗區的住所，其後將3
人分別帶往屯門青山警署及元朗警署，調查他
們是否與許智峯有直接或間接的資金往來或聯
絡。下午2時後，3人先後獲准離開。其中，許
智峯的外父離開青山警署時不發一言，快步經

輕鐵站往兆禧苑方向離開逃避傳媒鏡頭。
警務處國安處表明，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中斷被通緝的8名逃犯獲得任何形式協助或
資助，而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資助有關人等，
都有可能違反國安法或其他香港法例有關的
罪行。
棄保潛逃的許智峯，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第

二十一、二十三和二十九條的「煽動分裂國家
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及「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多次透過各
類平台，包括社交媒體和新聞媒體，以及發起
所謂的「香港約章」，鼓吹「港獨」、「台
獨」，推動所謂「公投」，煽動推翻《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根本制度，以及勾結
外國反華政客及組織，請求外國對香港特區和
中國進行「制裁」及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許自竄逃海外後，繼續積極勾結外部勢力，
包括擔任反華組織英國「香港監察」及美國
「香港民主委員會」的諮詢委員會成員，游說
美西方和澳洲等國會議員及官員對中央和特區
政府實施制裁。2023年1月，許與澳洲外交部
部長黃英賢會面，要求澳洲當局就非法「初
選」案發聲及制裁香港特區政府。同年7月，
許又高調感激澳洲總理及加拿大外交部等支持
所謂「捍衛澳洲港人爭取自由」。
2023年 7月，許在外媒撰文抹黑香港國安

法，又在所謂的「香港自由委員會」網上論壇
中，鼓動各國成立所謂的「關注香港事務小
組」，並提出制裁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等建議。
在竄逃到澳洲後，他上月在社交平台宣稱已

獲得當地律師資格，圖藉多一重身份繼續勾結
外部勢力反中亂港。香港特區政府重申，許智

峯是罪犯、在逃人員，更欺騙法院，視法治如
無物，任何人與許智峯有任何業務往來或其他
交易時，都應格外小心。

國安處帶走許智峯外父外母等3人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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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鬧市謀掛煽動幡 女博士生囚半年
裁判官批行事有周詳計劃 影響遠超社交媒體煽動文章

一名就讀香港中文大

學法律博士的23歲內

地女生，企圖於今年6月4日在鬧市銅鑼灣展示煽動性直幡，昨

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承認一項企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

國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判刑表示，被告參與所謂

「國殤之柱」創作者高志活發起的展示直幡行動，由一名自稱

「周鋒鎖」者提供犯案工具。考慮到被告有周詳計劃行事，在

鬧巿展示龐大直幡的宣傳效果大，負面影響遠超於在社交媒體

發布煽動帖文，以及在保釋期間犯案等因素，以監禁9個月為

量刑起點，被告認罪後減刑至6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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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雕塑家高志活以藝術作幌子實行其
反華圖謀，早前聲稱不滿香港警務處國安
處檢取其創作的具煽動性雕塑作為調查國
安案件的證物，在網上發起全球展示煽動

性直幡的「政治騷」，在香港讀書的女學生曾雨璇成為
其代理人之一。警方在曾雨璇住所搜出一封信件，署名
即為活動發起人高志活。高在信中指使曾雨璇「計劃進
行任何活動都務必通知傳媒」，顯示高志活是主謀，若
他來港會因涉嫌有關罪行被捕。
今年5月，警方檢取高志活的煽動性雕塑作品，作為

調查反中亂港組織「支聯會」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案的相關證物後，高在海外製作複製品，並聯同海外
反華組織於德國搞展覽。該組織成員中，包括涉嫌勾
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安而正被警方通緝的朱牧
民。
其後，高在其個人網站發起展示直幡活動，聲稱已

印製過百幅9米高的直幡，並會寄給世界各地的反中亂
港分子，圖借有關事件詆毀及抹黑中央政府，意圖煽
動反華情緒。與高志活合謀的「周鋒鎖」一直被內地
通緝，在2014年香港非法「佔中」中，他曾大肆鼓吹
和煽動與特區政府對抗。高志活向「周鋒鎖」提供多
張大型直幡，再轉寄給曾雨璇。曾雨璇曾透過Ig聯絡
「周鋒鎖」，感謝周協助運送直幡到香港給她。
曾雨璇之後根據高志活和「周鋒鎖」的指示，聯絡網

媒《獨立媒體》和《自由亞洲電台》，表示將會在6月
4日下午在銅鑼灣怡和街的圓形天橋展示直幡。根據警
方在曾雨璇 iPhone手機中獲取的相片顯示，她之前曾
實地視察環境，其手機備忘錄內容也顯示，若她被警察
截停，就會以標準的普通話應對，並展示港澳通行證。
案件顯示，現年23歲的曾雨璇本來有大好前途，但

被黑暴「港獨」思想「洗腦」，充當高志活的代理
人，甘願受「周鋒鎖」操控。她受煽動後思想被激
化，在計劃展示煽動性直幡前，即今年1月1日，已在
銅鑼灣崇光百貨外展示一幅刺警兇手梁健輝的素描，
悼念恐襲「孤狼」，並因該案被捕，但她在保釋期間
又計劃犯煽動案，可見曾已深受荼毒，而高、周為實
施煽動的主腦及合謀。警方消息指，若該兩人來港必
會因涉嫌干犯上述違法行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受
高
志
活
指
使

充
當
反
華
分
子
代
理
人

被告曾雨璇報稱為港中大法律學院博士學
生，原被控一項煽動罪。控罪指，她於

2023年1月1日在銅鑼灣崇光百貨外展示刺
警案兇徒梁健輝的素描，並在地上擺放蠟燭
及花束悼念。她其後被加控涉及所謂「國殤
之柱」直幡的企圖煽動罪，即2023年5月8
日至 6月 1日期間，在香港連同一個名為
「周鋒鎖」的人及其他人，企圖作出或準備
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行為，即引起
憎恨或激起藐視中央或激起對其離叛。

警搜出一個寄自美國郵包
被告昨日承認次項控罪，首項控罪獲撤
控。被告承認的案情指，警方在被告的住所
搜出一個寄自美國的郵包，內有9米乘3米
的巨型直幡，印有煽動性字眼，被告的書架
上則有一封署名高志活的信件，提到展示直
幡內容之目的。
被告的電話顯示，她曾透過Instagram聯絡
「周鋒鎖」，提供地址和聯絡資料，又稱會在

6月4日展示直幡，抗議國安警檢取煽動性雕
像作為證物，周則提醒被告注意安全，又指若
她成功將受到高度關注及「令人鼓舞」云云。
羅官昨日就次項控判刑時表示，高志活、

「周鋒鎖」在網上宣傳、提供直幡，發起人
要求參與者在全球各大城市一同公開展示直
幡，而直幡有不同尺碼及序號，並為參與者
提供指示，可見行動有周詳計劃及屬「國際
性」。本案要旨在於指控被告計劃展示的直
幡內容，被告與高志活和「周鋒鎖」的往來
屬本案背景。

扮遊客掩藏身份 通知媒體宣傳
被告角色為在香港響應和執行計劃，屬行
動的重要一員，即使她未必知悉其他人的行
動規模，但展示直幡屬集體行動，最終效果
亦不受地域所限。同時，被告犯案並非出於
一時衝動，有周詳計劃部署執行細節，包括
曾實地視察，購買所需工具，計劃入住附近
酒店，假扮遊客掩藏身份，更通知海外新聞

媒體擬增加其影響力及宣傳效果等，計劃準
備就緒，只因她被捕而告吹。
羅官分析案情指，發起人高志活於海外具

知名度及影響力，在案中提供直幡，其名下
網站又要求參與者向媒體發放訊息，另一位
涉案人物「周鋒鎖」於海外寄出直幡，提供
犯案工具，又在社交平台上宣傳，並鼓動被
告參與，且關注被告的動向及她被帶上法庭
的報道。
羅官指，被告打算於敏感日子在鬧市展示

直幡，相較在一般日子可加強影響力，且並
非衝動行事，而是有全盤計劃，更甚者她在
警方保釋期間犯案，令案情更趨嚴重。
羅官認為，雖然辯方形容屬「快閃」行

動，但根據其行動規模、組織、鋪排，仍可
達到集體效果，本案的負面影響必然遠超個
人形式犯案，本案案情嚴重，行動亦僅因被
告被捕而告吹，故非減刑理由，必須判處阻
嚇性刑罰，遂以監禁9個月作量刑起點，被
告認罪扣減後決定判其監禁6個月。

▶圖為當日曾雨璇在銅鑼灣崇光百貨外展示刺警案兇徒梁
健輝的素描作悼念。 資料圖片

◆許智峯外父在協助調查後離開警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20年5月24
日，一批黑暴分子在港島掀暴亂，一名時年
24歲的男子當日在銅鑼灣投擲磚頭被捕，昨
日承認暴動罪。控方在被告同意案情後，區
域法院暫委法官彭亮廷裁定被告罪成，控方
隨播本案4條公開片段的節錄。彭官表示，
關注到在場者高喊「港獨」口號，認為似乎
有很強的煽動分裂國家元素，辯方則稱沒有
證據顯示被告有份叫喊。法官彭亮廷將案押
後至9月26日判刑，被告續准保釋候判。
現年27歲的被告袁展翔報稱侍應，被控

一項暴動罪。控罪指，被告當日在銅鑼灣
東角道與波斯富街之間一段軒尼詩道參與
暴動，其背景報告指他沒案底，中六教育
程度，被捕前是自僱攝影工作者。
據被告同意的案情指，2020年5月24日
由銅鑼灣出發至中環的遊行未獲警方批出
不反對通知書。下午約1時，約500人在崇
光百貨外非法聚集及佔據道路，其間，有
暴徒不斷向警方投擲玻璃樽、磚頭及樹枝
等。被告在軒尼詩道中央分隔帶拾起一塊1

呎乘以半呎的磚頭，跳起投向警方，其後
轉身逃去，在被警員追前制服時一度激烈
反抗。被告當時戴黑色鴨舌帽，身穿綠色T
恤及黑色長褲，背囊內有伸縮雨傘及望遠
鏡等。
在被告認罪後，控方指本案涉及4條公開
片段，分別來自「 SocREC 社會記錄頻
道」、《立場新聞》及警方，並在庭上播
出節錄。片中可見，在場者當時高叫「港
獨」口號及唱「港獨」歌曲等。
彭官提出，片中所用口號是2019年修例
風波期間慣用政治口號，在場者「差唔多
叫勻晒」，「似乎係有好強煽動分裂國家
元素喺度。」辯方聲稱，沒證據顯示被告
有份叫喊，又聲言被告沒參與遊行聚集，
只是「偶然到場」。
辯方在求情時稱，被告案發時並沒有佩戴
防護裝備，亦非參與遊行，而是在附近維修
電腦後突然犯案，並無預謀衝擊警方。被告
在求情信中自稱已明白自己作出「最錯誤行
為」，願為過錯承擔罪責云云。

侍應認銅鑼灣暴動罪准保候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20年5月1日，時年15
歲的男學生夥同3名黑衣人在旺角馬路投擲汽油彈，昨日
在區院承認企圖縱火等3罪。法官陳廣池對案件背景表示
關注，認為年輕人的激進行為是「可悲、可嘆」，又質
問：「為什麼這麼年輕會做這麼嚴重的暴力行為？」他
質疑有「幕後黑手」唆擺、支持、鼓動。陳官又認為，
被告不肯供出3名同黨，猶如毒販「免費拿K仔給你
食，你不指證他，還要多謝他」。陳官下令被告還押至9
月28日判刑，以待索取教導所報告。
現年19歲的被告賴卓豐承認企圖縱火、企圖刑事毀
壞、管有物品意圖摧毀財產罪，即於2020年5月1日，在
界限街與彌敦道交界企圖用火損壞上址行車路；企圖損
壞一輛屬於另一人、駛經上址的車輛的輪胎；控制一個
瓶口塞有一塊白色毛巾碎片的玻璃瓶，內有約230毫升無
色液體，內含甲基環己烷、環己烷和正庚烷以及蔗糖顆
粒的有機混合物，背包內的7個空玻璃瓶，以及2條嵌有
數顆鐵釘的膠水管。賴另面對的管有物品意圖摧毀財產
罪則存檔法庭。

案情指，當晚警員乘搭警車沿旺角界限街往九龍城方
向時，目睹4名黑衣人在彌敦道與界限街交界，將物品丟
在馬路上，其中一人和被告燃點汽油彈及投在地上引起
爆炸。警方截停被告搜出涉案證物。被告在警誡下稱他
們由一名梁姓男子帶領，又稱身上鎖匙屬於位於深水埗
的「安全屋」。警員將上述事項記錄在警察記事冊，但
被告拒絕簽署，亦無透露拒絕原因。
法官陳廣池詢問被告會否向警方提供另外3名黑衣人身

份。辯方稱，被告不會提供相關資料，陳廣池指被告求
情信稱有悔意，「為何被告不指證一個誤導他、令他行
上一條暴力同犯法之路的人？」
至於被告拒絕在警察記事冊簽署、錄影會面中保持緘

默，陳官質疑「拒絕簽名，不是每個人都懂」，可能是
被告本身有法律支援卡片，「一定有人教他。」控方表
示，被告是在被帶返警署後接受法律意見才拒絕簽署。
陳官指，若本案屬於後者，應在案情提及，又表示若本
案涉及有預謀的成人犯，至少會判監5年，而考慮到被告
的犯案年紀，會先索取教導所報告。

男學生認企圖縱火3罪
法官質疑有幕後黑手「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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